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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2022年2月15日 

 
敬告所有會員 

 
第三類保險 - 防護與補償險 

一般續保最新結果報告 - 保單年度西元2022/23年 

 
 

1. 國際互保協會再保險 
 
國際互保協會重點再保方案維持不變如下: 

 

• 協會自留額 - 一千萬美元 

• 分攤自留額 - 超出一千萬美元的九千萬美元 

• 超額損失承保 - 超出一億美元的二十億美元 

• 集團超額承保 - 超出二十一億美元的十億美元 

 
 

超額損失續保安排關於所有承保風險之範圍大致上維持不變、無加費及無限制，惟下述風險項目不在此限: 
 

• 惡意網路行為 
• 新冠肺炎 
• 大流行性疾病 

 
就惡意網路行為、新冠肺炎及大流行性疾病而言，對於索賠金額超出一億美元的部分，提供無加費且無限制之承
保，最高可賠付至四億五千萬美元，幾乎涵蓋所有互保協會所承保之風險。對於索賠金額超出五億五千萬美元的部
分，年度累計最高可賠付至二十一億五千萬美元。對於再超出之部分，國際互保協會集團已決定就西元2022/23年
度由集團內各互保協會間分攤此無再保險安排之風險，因此會員可得承保之保障沒有任何改變。 
 

  所有船舶類別的續保更新結果和保單年度西元2022/23年度之費率，包括超額戰爭風險承保，其結果如下: 

 

• 持久性油品油輪 - 0.6469美元/ 公噸 

• 成品油油輪 - 0.3666美元/ 公噸 

• 乾貨輪 - 0.5639美元/ 公噸 

• 艙格式全貨櫃輪 - 0.6586美元/ 公噸 

• 客輪 - 3.8677美元/ 公噸  

 
 

2. 附屬租/傭船人 
 

 
欲將附屬租/傭船人包括在船東名義下入會的會員必須:  

 

i. 被保險人船東及租船人同屬於共同所有權；或 

ii. 被保險人船東或租船人分別至少擁有另一方股份 50   和表決權，或擁有對方少數股份但可按照其意願管理

和經營。 

符合上述條件的公司將在單一船舶、單一事件中繼續獲得以總額三億五千萬美元為承保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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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護與補償戰爭風險 
 
將繼續在西元2022/23年保單年度提供超額戰爭和恐怖行為風險的承保。本保險僅支付超過該船或船員之戰爭風險

P&I保單可受償數額的索賠，其超出額的最低限度以入會船舶之適當價值或五億美元計算，兩者以較低者為準。(然而若

船舶完全是以租船人的名義入會而不是以光船租船人名義，亦即是以定期/定航租傭船入會者，則不適用本條

件)。根據本保單之單一船舶、單一事件之承保限額為五億美元，或另由經理人同意之較低金額。為免生疑義，若

會員選擇之基層戰爭風險保險其保額超過入會船舶之適當價值，則本項承保將會支付超過所有P&I戰爭險保險下可

受償的數額。 

 

承保細節載於協會的通告--西元2022年1月–第3類防護與補償西元2022年保單年度入會證書。 

 
 
4. 恐怖攻擊保險法案 

 
西元2002年TRIA (西元2015年《恐怖攻擊風險保險方案重新授權法》，先前已延長至西元 2020年12月)，已被進

一步延長適用至西元 2027年，其所界定的恐怖攻擊行為之承保將繼續作為P&I戰爭風險延長之一部分 (見上文

3)。該法案將適用於極少數入會船隻，但對於符合條件的船隻，於西元2022/23保單年度，其每噸0.0025 美元

的保費被視為用以支付這些風險，並將列入總保費。 

 
依據修正法案之規定，美國政府必須支付超過特定觸發額承保損失的固定百分比。 

 
針對西元2022年，美國政府就超過觸發額二億美元者須支付80 的比例金額。此外，美國政府已停止就任一年保

險損失總額超過一千億美元的案件做損失賠償。 

 
 

5. 生物化學風險 
 
鑒於生化類型的風險被排除在 P&I 戰爭風險範圍之外，且缺乏適當的商業市場保險，國際互保協會將繼續為特定

生化風險提供每艘船舶總額三千萬美元的承保。但此項承保不適用於租傭船入會者。 

 

承保細節載於協會的通告--西元2022年1月–戰爭風險P&I承保–生化武器。 

 
 

6. 西元2006年海事勞動公約(MLC 2006) 
 
關於海事勞動公約承保細節載於協會的通告--西元2022年1月–第三類保險 – 防護與補償西元2022年保單年度入

會證書。 

 
 
7. 西元2015年保險法 
 
西元2015年保險法於西元2016年8月12日生效，提請會員們注意協會在西元2015年11月17日所發布的通告。並提請

會員注意根據本法案所制訂的第3 類P&I規則第3 (5) 條和第6類FD&D規則第 3 (6) 條，這些規則中的章節保持了

根據先前的立法所生會員與協會之現狀。會員亦須注意第3 類P&I 規則第6 (2) 條及 第6類FD&D規則第6 (2) 

條，其中述及會員或任何潛在會員的初步及持續其合理告知義務以及協會的權利。 

 

8. 重燃油貨物 
 
會員須繼續向協會申報在上一保單年度運載重燃油作為貨物的任何船舶的詳細情況。申報單將在適當時候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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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成品及/或化學油輪及/或散裝礦砂貨油輪 
 
會員以只運載非持久性油品貨物及散裝礦砂貨物之油輪入會者，將必須持續通知協會，並支付適當的額外保費。 

 

若以船舶運載持久性油品貨物入會但在連續三十天內無實際運載此類貨物者，則得要求退還保費。 

承保細節載於協會的通告--西元2022年1月–管理成品及/或化學油輪以及管理散裝礦砂貨油輪 

 
10. 共同入會以及共同被保險人 

 
提請會員注意承保規則8 (1) (A) 共同會員，協會得接受資深會員推薦將他人列為入會船舶之共同會員。該資深會
員及其他共同會員對於入會有關之分攤金或其他對協會之欠款負連帶給付之責。 
 

再者，按承保規則8 (2) (A), (B) 及 (C) 共同被保險人，協會得接受資深會員申請新增下述共同被保險人船舶為
入會船: 
  

(A) 租/傭船人( 非光船租船人) 且與該資深會員為關聯或附屬或公司。 
(B) 為資深會員就入會船舶供給服務之包商。 
(C) 其他 ( 除了光船租船人以外之租/傭船人) 

 
關於規則8共同入會以及共同被保險人之承保細節詳載於協會第三類保險承保規則，並將於格林威治標準時間西
元2022年2月20日正午起生效。 
 

11. 額外保險 
 
協會的網站上有經理人可以協助會員安排的一些額外保險的細節，這些承保以非屬攤配性再保險方案或其他特定保險為

基礎，且將會詳載於會員的入會證書中。 

 
協會之保單年度西元2022/23年再保險方案涵蓋範圍如下: 

 

• 運費、延滯費與抗辯險 ( 第六類險) 

• 租傭船人責任險 

• 額外保險 

 
惟包含以下但書: 

  
• 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之傳染性疾病除外不保; 以及 

• LMA5403海上電腦駭客病毒風險除外不保條款 

 
 

協會現已同意就以下項目關於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風險有限度地延伸承保: 
 

• 運費、延滯費與抗辯險 ( 第六類險)          -      兩百萬美元 

• 租傭船人責任險                            -      五百萬美元 

• 額外保險                                  -      三百萬美元 

 
 
此特別延伸保險總額不超過每位會員每年的累計限額（AAL），相當於相關保險限額的兩倍。對於協會提供的任何
和PHEIC背書有關所有承保和/或協會所提供的保險，向協會的追償限額為每位會員每年總計一千萬美元。 
 
提請會員注意承保規則7（3） - 特殊保險，若有再保險之安排，會員將有權僅收回根據此類再保險安排實際收回
的凈額，以及協會保留的風險或按比例（如有）計算之風險。 
 
 

https://www.britanniapand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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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殘骸移除與油汙 
 

由於若干港口當局仍然不願意僅以入會證書作為會員殘骸移除及油類污染承保之證明，因此這兩類承保將繼續在入會證

書上特別載明。  

 
13. 保費稅金 
 
有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施行了保費稅(IPT)制度。請各位會員注意，繳付該等稅款為會員而非協會

之責任。本協會作為設立於歐洲經濟區內的保險公司，如果會員沒有直接或透過其保險經紀人安排支付相關款項，協

會可能會被要求向稅務當局支付 IPT。請注意承保規則第 12 (4) 條稅金之規定，根據該規定，協會有權追索可

能必須代表會員所支付的任何稅款。 

 

14. 停航退費 
 
在此提醒要求停航退費的會員，船舶必須停航在經理人認可安全之港口或地點，且其停泊期間連續達三十日或以上。以

維修為目的而在碼頭停泊延長一段時間者，無請求停航退費之資格。如欲申請停航退費，必須在停航後三個月內提

出，或在保單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提出，以先發生者為準。申請表格可在協會網站上查閱。 

 
 
15. 租/傭船人責任 
 
請各位會員注意，協會可以提供關於租/傭船人之P&I、船體和油料風險之全方位租/傭船人承保，該方案能夠提供

最高七億五千萬美元的承保限額。詳情可在協會網站上查閱，且附有說明承保風險案例研究的解說手冊。 

 
16. 制裁 
 
會員們應瞭解到各國家或超國家政府機構 (如美國和歐盟) 目前正在對個別國家 (如伊朗、敘利亞、委內瑞拉、北

韓和俄羅斯) 實施國際制裁。請會員注意協會第 3 類規則 (及相應的第 6 類規則) 第 5 (6) 條和第 20(16) 條之規

定，若有對於協會、經理人或任何再保險人實施制裁、禁令、不利行動或風險時，則自動適用這些規定。作為法遵程

序的一部分，協會必須取得每份入會證書上所記載的每一公司之登記地址。 

 

 

 

 

- 完 - 

(譯註: 英文原文若與中文翻譯有出入，或用語未正確翻譯或有疏忽漏譯，皆以英文原文為準) 
 


